大田县交通运输局
2025年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
奖励资金预拨分配方案

根据《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(闽交运〔2025〕11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市级下达我县2025年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预拨分配方案如下：
一、预拨资金总额
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市级预拨我县2025年第二批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营奖励资金共计136.5091万元。
二、资金分配方案
本次预拨资金具体分配如下：
1.拨付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大田分公司
（1）金额：133.4561万元。
（2）用途：车辆购置补助(已购置14辆）56.228394万元、购置新车补助（预购置新车1辆）10万元、车辆运营补助10.972386万元、建设站点运营补助0.91万元、邮件快件代投服务补助45.14532万元（由闽通代拨付）、线路运营补助10.2万元。
2.拨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大田县分公司
（1）金额：3.134万元。
（2）用途：村级网点标识及融合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助。
三、工作要求 
　   1. 严格专款专用：各补助对象须将补助资金全额用于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相关支出，范围包括车辆运营、设备购置、人员保障、站点运维等，严禁任何形式的截留、挤占或挪用。 
　　2. 规范资金拨付：涉及补助从业人员、乡镇及村级服务站点的资金，各牵头补助对象须严格遵照本方案要求，确保资金足额、及时拨付至最终受益方，严禁擅自扣留或拖延。 
　　

1

